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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债权基准日2014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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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债权基准日2015年5月21日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以上债权基准日2015年11月20日

合计

债务人名称

兰溪市宏泰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建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欧鹭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开拓铸造有限公司

衢州市吉泰钢木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顺佳工贸有限公司

杭州美达反光材料有限公司

金易昌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杭州杭临纺织品有限公司

瑞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万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鹰莎卫浴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海陆供应链有限公司

大自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南大门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波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中商重型商用车轴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基本情况

债权本金

540.00

1,942.18

1,592.00

699.86

380.00

312.99

889.87

2,430.00

3,200.00

160.90

2,699.99

1,500.00

497.46

1,805.00

4,450.00

500.00

1,250.00

500.00

25,350.25

利息

603.10

150.25

139.07

55.01

42.29

27.53

151.95

996.80

73.00

60.44

69.79

79.39

8.29

67.09

-

16.51

22.71

19.39

2,582.61

担保人

兰溪市宏泰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武义日天工具有限公司、陈宏、朱锦娅、陈茂森、程爱冬

周建华、苏珠芬、浙江兴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市中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倪明连、林连贞、陈中华、叶鹭榕、夏爱玲、赵德法、潘三豹、叶凤瑛

义乌万邦化纤有限公司、俞介清、何艳芳、傅肃土、何云菊、浙江欧鹭纺织品有限公司、张青、傅荔瑾

浙江正三环阀门制造有限公司、陈雄、麻丽环、陈嘉星、郑九飞、陈锋

任小平、阮兆增、周宝英、潘水明、关兴芝、潘江宁、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

浙江顺佳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博扬工贸有限公司、武义县蓬勃金属工具有限公司、陈军、陈爱华、高杰、应群英

陈忠弟、浙江通达实业有限公司、浙江通达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潮人汇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卡西尼服饰有限公司、浙江易真金纺织有限公司、王丽华,沈锡丰，黄文锐,沈锦珊、沈锦鹏,丘静

周仕洪、顾亚芬、顾云良、顾亚琴

浙江德清瑞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伟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郑再林、许士高、陈国强、许红卫、许可可、倪程

杭州国顺实业有限公司、杭州萧山锦红建材有限公司、杭州吉利宝实业有限公司、朱月苹、曹建夫

陈田军、俞海亚、杭州鹰莎卫浴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千足集团有限公司、永康市颐苑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永康市千足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海陆供应链有限公司、曹政戮、曹矛盾、徐丽亚、曹实践、吴妮娜、曹立新、徐子聪、楼继鲁

杭州翔盛纺织有限公司、俞海英、宋祖良

杭州萧山公路开发有限公司、盛佳

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亚西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银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张永彪、张祖标、张伟彪、刘连连

浙江巨业担保有限公司、邬望云、王福琴、杜有忠

招 商 公 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对兰溪市宏泰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等18户债权收益权及德清县佳丝利丝线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收益权进行招商，同时浙商资产保留就下述债权向债务人、担保人或相关当事人主张已垫付

诉讼费用的权利。
1、下述18户债权本金总额为25,350.25万元，利息合计为2,582.61万元，债务人位于杭州、温州、金华、衢州等区域。公告截止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详细信息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zsamc.com。

招商对象：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
述债权收益权。

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收益权要约邀请竞价转让、金融资产交易所挂牌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允许多个
投资人合作竞买资产包。

如对本次招商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在截止时间之前与我公司联系。
联系人：慎曦
联系电话：0571-85273718
电子邮件：shenxi@kinghing.com
公司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室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273708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浙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2、下述4户债权本金总额为2829.98万元，利息合计为393.64万元。该资产包债权的债务人位于湖州德
清、长兴、安吉区域。公告截止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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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债权基准日2014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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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债权基准日2015年12月1日

合计

债务人名称

德清县佳丝利丝线有限公司

湖州亲亲贝贝制衣有限公司

湖州元洪纺织有限公司

安吉杨凌竹木家具有限公司

债权基本情况

债权本金

269.99

199.99

360.00

2000.00

2829.98

利息

30.84

16.42

24.02

322.36

393.64

担保人

沈金祥、范林弟、沈吉、德清县华荣丝业有限公司

沈卫东、湖州亲亲贝贝制衣有限公司

朱晓元、李冬华，朱洪

杨梅丽、陈峰、杨亚丽、温兴军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对杭州红
山化纤有限公司债权收益权进行公开招商。截
至 2015 年 11 月 20 日，该户债权本金总额为
7000万元，由杭州红剑聚酯纤维有限公司以其
自有的机器设备提供抵押担保，由杭州龙达差
别化聚酯有限公司、浙江红剑集团有限公司、湖
州红剑聚合物有限公司、杭州红剑纸业有限公
司、杭州红剑聚酯纤维有限公司、周凤剑、诸利
凤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户债权的详细信息请
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zsamc.
com。

招商对象：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
备相应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户债权收益权。

截止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
日，如对本次招商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我公
司联系。

联系人：修平
联系电话：0571-85273700
电子邮件：xiuping@kinghing.com
公司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室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273708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浙商公司不

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债权收益权招商公告

法院公告
2016年7月25日

（2016）浙0110民初01539号之一
杭州亿丰家居时代广场强冠建材商行、浙江亿丰

家居建材城巧雪建材商行、杭州余杭区良渚赛高陶瓷
商行、杭州华宇商城缪忠伦建材商行:本院受理杭州市
余杭区钱塘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10民初153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相关法律文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五份，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1541号之一

杭州余杭区良渚赛高陶瓷商行、浙江亿丰家居建
材城巧雪建材商行、杭州亿丰家居时代广场强冠建材
商行、杭州华宇商城缪忠伦建材商行、林延赛:本院受
理杭州市余杭区钱塘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1541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相关法
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六份，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552号之一

黄浩:本院受理羊海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
55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相关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共二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554号之一

黄浩、邵爱媛:本院受理羊海龙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10民初55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相关法律文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三份，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余民初字第1560号

沈国强、吴敏玲：本院审理原告杭州众安置业有限
公司诉被告沈国强、吴敏玲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余余民初字第1560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3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2145号之一

沈雪英:本院受理原告黄以奎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
初214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相关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
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7280号

万海华: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杭州正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开庭
时间为2016年 10月10日上午9时，地点在杭州市余
杭区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2060号

王磊、陈静、陈建玲、杭州深拓鞋业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的原告罗金莲诉被告王磊、陈静、陈建玲、杭州深
拓鞋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206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8443号

王素雪：本院受理原告陈丹华诉被告王素雪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2016年10月25日10时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瓶窑法庭第二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5767号

王小福、杭州阿拉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赵法根诉被告杨会战、王重阳、王小福、杭州阿拉农
副产品有限公司、桐乡百聚宴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24日9时在本院塘栖人民
法庭第二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5768号

王小福、杭州阿拉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赵法根诉被告杨会战、王重阳、王小福、杭州阿拉农
副产品有限公司、桐乡百聚宴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24日9时在本院塘栖人民
法庭第二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2823号

姚水林：本院受理原告吴水夫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
民初282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2829号

姚水林：本院受理原告吴永夫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2829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1540号之一

浙江亿丰家居建材城巧雪建材商行、杭
州亿丰家居时代广场强冠建材商行、杭州余
杭区良渚赛高陶瓷商行、杭州华宇商城缪忠
伦建材商行:本院受理杭州市余杭区钱塘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 0110 民初 1540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相
关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五份，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2918号

刘峰、凌亚珍：本院受理原告杨继文诉被告刘峰、凌
亚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16日
10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2917号

马申富：本院受理原告杨继文诉被告马申富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16日
9时4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2242号

杜正洪：本院受理原告王金娜诉被告杜正洪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16日
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1788号

范李宝、魏芳、沈伟平、马桂阳、桐庐宏远房产开发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
庐支行诉被告范李宝、魏芳、沈伟平、马桂阳、桐庐宏远
房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
2016年10月16日9时2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60号

林春明：原告吴月彩、朱加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127民初3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林春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分别返还原
告吴月彩借款130000元，返还原告朱加平借款130000
元。二、驳回原告吴月彩、朱加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00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5850元，由被告林春明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276号

余伟：本院受理原告邵樟芳诉被告余伟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
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年
10月31日9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727号

杨丽官：本院受理原告陈娟诉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
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7日
上午9时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45号

江华明、商美琴：本院受理原告方达正因与被告江华
明、商美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0127民初1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江华明、商美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
原告方达正借款28775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7月1日
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2.4%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56元，由被告江华明、商美
琴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44号

江华明、商美琴：本院受理原告方达正因与被告
江华明、商美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27民初144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江华明、商美琴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方达正借款30万元并支付该
款自2015年7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2.4%
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356元，由被告江华明、商美琴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43号

江华明：本院受理原告方达正因与被告江华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127民初1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江华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方达正借
款8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7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
止按年利率22.4%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被告江华明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